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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厅文件
浙水河湖〔2024〕22 号

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提升涉河涉堤建设项目

审批服务质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水电、水务）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重大决策部署，

切实加强涉河涉堤建设项目审批服务，根据《水利政务服务增值

化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现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化涉水方案审查流程，提升服务质效

1.建立提前介入制度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动建立与同级

发改、交通、能源、自然资源等主要涉水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和项

目用地许可部门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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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浙江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在每年度年初建立涉河

涉堤审批项目库，并定期动态更新。加强与自然资源部门省域空

间治理平台衔接，建立项目用地涉水联审机制，在用地预审环节

提前辨识项目涉河涉堤审批需求，及时告知建设单位。

2.加强涉河涉堤方案指导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主动

对接、参加审查会等方式，加强项目涉水方案指导，按照确有必

要、无法避让、确保安全的原则，及时给予方案优化建议，消除

制约审批要素。

3.加强涉水事项衔接。项目已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，

可简化涉河涉堤建设方案审查内容，重点论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

和水域占补平衡。具备条件的项目，涉河涉堤建设项目审批与水

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合并办理。

4.推进项目差异化审批。明确不同类型涉河涉堤建设方案审

查要点（附件 1），项目建设单位可针对性开展防洪影响分析。

对河道行洪、河势稳定、水利规划实施、水利工程安全等无影响

或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，各地可结合实际明确“简易审批”适用

情形（附件 2）。针对“简易审批”项目，可填写防洪评价报告

表（附件 3）替代防洪评价报告书。

5.提速技术审查。对符合相关要求的防洪评价报告，省级按

照“527”要求提速技术审查，5 个工作日内组织技术审查，审查

后 2 个工作日内提出修改意见，建设单位力争 7 个工作日内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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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。市、县级开展防洪评价报告技术审查，可参照省级执行。

6.简化方案变更程序。项目涉河涉堤建设方案批复后位置、

规模、占用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且造成新的不利影响的，应报原

审批部门重新审批。涉河涉堤建设方案变更未造成新的不利影响

或通过补偿措施可消除影响，补偿方案变更仍满足功能等要求

的，可由审批部门出具变更意见。线性项目局部点位发生变更的，

根据水域管理权限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原审批

部门备案。

二、深化落实水域占补平衡，加强要素保障

7.严格控制重要水域占用。加强流域（区域）重要行洪排涝

河道、水库下游河道等重要河段管控。交通运输、市政工程、生

态保护、环境治理、能源、体育、旅游等基础设施确需占用重要

水域的，应充分论证对水域功能的影响，并针对性采取补偿措施。

占用水库、蓄滞洪区容积的，应根据占用特征库容（蓄滞洪区容

积）情况补偿相应特征库容（蓄滞洪区容积）。

8.加强水域分类管理。具有防洪排涝功能的水域，应避免占

用或采取就地拓宽等措施消除对功能的影响。占用调蓄、生态保

护等功能的水域，应就近实施等效替代工程，满足水域面积（容

积）不减少、功能不减退的要求。占用无防洪排涝、调蓄、生态

保护等功能的水域，可在县域内实施水域补偿工程。水域补偿工

程应当取得用地许可手续。采用新建水利工程作为水域面积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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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的，需在新增水域形成后（水库蓄水验收或水利工程完工验

收）方可作为补偿水域。

9.建立空间数据动态更新机制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涉

河涉堤审批时，应加强项目水域占补矢量数据复核，避免补偿水

域重复使用。水域占补矢量数据根据水域动态监测工作要求，同

步上传全省水域动态监管平台。

三、强化重要环节管理，夯实工作基础

10.建立健全负面清单。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水利工程

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基础上，各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地水域保护实际建立健全涉河涉堤

建设项目审批负面清单，对涉及负面清单情形的项目，及时告知

建设单位优化调整方案，加强指导沟通，避免相关禁止性情形。

11.提高防洪评价报告质量。项目建设单位作为防洪评价报告

编制责任主体，应严格把关报告质量，对报告内容真实性和结论

负责。报告编制单位要参照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论证，对报告内容

和结论承担相应责任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倡导行业协会建立

防洪评价报告质量评价体系，定期开展防洪评价报告质量评估及

晾晒，推动防洪评价报告质量提升。

12.组建涉河涉堤专家库。通过自荐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等

方式，组建全省涉河涉堤建设项目技术服务专家库（附件 5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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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汇总后定期在平台公布专家名单及联系方式。针对涉河涉堤

技术问题，各地可邀请相应领域专家开展服务指导。

13.加强批后检查服务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涉河涉堤

建设项目批后跟踪服务，指导建设单位依法履行水域保护责任，

遏制水域只占不补、批建不符、乱占乱建等问题发生。各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应统筹制定涉河涉堤建设项目检查服务计划，在项目

涉水建筑物开工前、施工过程及补偿工程完工后填写现场监管情

况表（附件 6）。涉水技术参数可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开展监测

复核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复文件下达时，应同步在网上公

示项目水域占补范围，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。

14.强化验收复核管理。项目涉河涉堤建设内容及补偿措施完

成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对是否满足批复要求开展自评（附件 7），

并按照《涉河涉堤建设及补偿措施实施情况复核表》（附件 8）

向审批单位提交相关资料。审批单位结合现场监管情况对提交资

料开展复核，重点复核与水域占补矢量数据的一致性。复核结果

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项目竣工验收时作为重要依据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1 月 10 日施行。

附件：1.防洪评价要点清单

2.涉河涉堤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情形

3.防洪评价报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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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涉河涉堤建设项目审批负面清单

5.涉河涉堤专家推荐表

6.涉河涉堤建设项目现场监管情况表

7.涉河涉堤建设及补偿措施实施情况自评

报告提纲

8.涉河涉堤建设及补偿措施实施情况复核表

浙江省水利厅

2024年 12月 9日

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